附件2
济宁医学院教学计划调整申请表

	专业名称
	
	专业所在单位
	

	教学计划调整内容及原因
	（详细说明教学计划调整前后变化情况，包括学时、学分、开课学期等）

	课程承担单位意见
	负责人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专业所在单位意见
	负责人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

意见
	负责人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学校意见
	校领导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课程承担单位、专业所在单位及教务处各一份。
